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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項目符合本集團的規劃方向，有利於早日實現「碳達峰和碳中和」的雙碳目標，

並促進本集團能源結構的轉型升級，構建清潔低碳、安全高效的新型電力系統。另

外，該項目利用本集團園區資源優勢，開發閒置屋頂建設分散式光伏電站，利用其

成本優勢降低外購電成本，從而支撐本集團低成本戰略目標實現。利用光伏生產的

綠色電力，能夠真正將綠色能源應用到製造過程中，以實現本集團綠色發展。同

時，該項目對本集團異地公司發展新能源也起到了帶頭和示範作用，有利於本集團

日後根據該項目的經驗對異地公司提供技術支持和管理指導。

基於上述，董事會認為該項目的建設有利於提升本集團的整體利益。

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，本公告乃作為自願性披露刊發，以使公眾瞭

解本公司的最新業務發展。倘日後本公司就該專案訂立正式協議，本公司將遵守上

市規則的有關規定並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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